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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成都市第十五幼儿园幸福桥分园改造项目
工程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
一、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成都市第十五幼儿园幸福桥分园改造工程，建筑层数为地上4层，建筑高度15.60m，总建筑面积约3715.28㎡。项目位于成都市，周边可能存在居民区、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本次改造涉及外立面修缮及外门窗更换，需对改造后可能产生的光污染问题进行专项分析。

二、 编制依据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
成都市相关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三、 光污染源识别
本工程改造主要涉及以下可能产生光污染的要素：
污染源类型	具体部位	材料/参数	潜在影响
玻璃反射	外窗（含普通窗、凸窗等）	普通玻璃，可见光透射比0.89，反射比0.08	对周边建筑、道路产生反射眩光
外墙饰面	外墙面（未明确材质）	反射比0.30（按采光分析报告取值）	漫反射，影响较小
屋顶构件	女儿墙、装饰构件等	同外墙材质	对高层建筑可能产生反射

四、 光污染影响评估
4.1 玻璃幕墙（外窗）光反射分析
根据《建筑采光分析报告书》，本工程外窗采用普通单层铝窗，玻璃类型为普通玻璃，其可见光反射比为 0.08（即8%）。依据《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2015 第4.2条要求：“玻璃幕墙的可见光反射比不应大于0.30”。本项目玻璃反射比 0.08 远低于标准限值，对周边环境产生反射眩光的风险较低。
4.2 外墙饰面反射分析
本工程外墙饰面材料反射比按0.30取值（参考《建筑采光设计标准》附录D），属常规浅色墙面。此类材料以漫反射为主，不形成集中反射光线，不会对周边道路或住宅造成眩光干扰。
4.3 敏感目标影响评估
本项目为幼儿园建筑，周边敏感目标主要包括：
周边住宅：普通玻璃反射比低，反射光线强度弱，不会对住宅窗户产生持续眩光。
城市道路：外窗不处于道路正对方向，且玻璃反射比低，不影响驾驶员视线安全。
幼儿园内部活动场地：外窗玻璃反射比低，不产生集中反射光线，不影响幼儿户外活动。

五、 光污染防治措施
为确保改造后建筑对周边环境无不利光污染影响，采取以下措施：
严格控制玻璃反射比：本工程选用的普通玻璃可见光反射比为0.08，符合规范要求。在材料采购及进场验收时，应查验产品检测报告，确保玻璃反射比不高于设计值。
优化外窗布置：本工程外窗尺寸及位置已充分考虑周边环境，避免大面玻璃正对敏感建筑。对于大尺寸窗型（如C4530、C4930等），因窗面较大，建议在室内侧设置可调式遮阳设施，既改善室内光环境，又可进一步降低向外反射的光线强度。
外墙饰面选用：外墙饰面材料宜选用亚光型、低光泽度材料，避免采用高光面层，减少漫反射中可能产生的定向反射成分。
施工过程管理：改造施工期间，外窗安装前应对玻璃进行表面检查，确保无划伤、无污染。安装后及时清洁，避免灰尘附着降低透射性能或产生不规则反射。

六、 结论
经分析评估，成都市第十五幼儿园幸福桥分园改造项目在光污染控制方面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外窗玻璃可见光反射比为0.08，远低于《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 18091 中0.30的限值要求，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有害反射眩光。
外墙饰面材料反射比适中，以漫反射为主，不构成光污染源。
项目未设置大面积玻璃幕墙，无集中反射光源，对周边住宅、道路及幼儿园内部活动场地均不产生光干扰影响。
综上，本工程改造后不存在光污染问题，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及相关地方标准要求。


